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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

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
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20年10月28日

某男孩，2020年7月1日出生,2020年8月1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百江镇金塘坞村某居民家门口。
身穿一套蓝色毛衫，外包一条天蓝色小被子，内附出
生日期纸条。

（2020）浙0726民初1728号
盛新银、汪玲：原告张朝阳诉被告盛新银、汪玲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
17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盛新银、
汪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朝阳货
款人民币 13856 元并按约定月利率 1%偿付自
2019年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
款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026号

董群：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焜诉被告董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726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
董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张焜借款本金
3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055号

魏栋：本院受理的原告楼黎明诉被告魏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 0726 民初 2055 号民事判决
书。限被告魏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
原告楼黎明借款本金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
利息 1.5%，从 2015 年 2 月 6 日计算至实际归还
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1民初5017号
石军：本院受理原告金建兵与被告浙江兰溪新

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江山公
司）、毛根芝、石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被告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
毛根芝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
院剥夺了上诉人毛根芝的权利，程序违法；2、案涉借
贷涉嫌套路贷。被上诉人，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133号

廖建春：本院受理原告郑玉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802民初4133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
款本金70000元及相应利息,支付代理费损失4000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花
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402号

蔡昌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诉被告蔡昌华、汪祥冬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蔡昌华偿付借款
本金 250000 元，截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利息
6363.33元、罚息29669.99元，合计286033.32元，
并支付2020年8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月利率13.8计算的利息、罚息；判令被告汪祥冬
对被告蔡昌华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一切实现
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
金勇、吴恩德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
1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183号

戴益青（身份证号码：3326251977****
2027）：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分行诉被告杨玲燕、戴益青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杨玲燕偿付全部本金37108.89元、利
息3961.62元，费用1828.82元，合计人民币42899.33
元及自2020年7月3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
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
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判令被告戴益青对
被告杨玲燕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金
勇、吴恩德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1月
11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595号

潘建忠、钟菊连：本院受理原告牟玲飞与你们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
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你们
共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元整，并支付自起诉
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偿付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所有诉
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
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炳、李
灵芝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1月8日10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482号

台州市华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市路桥区城星货物托运站与被告你公司为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未在注册登记地经营去向
未明，且又无指定他人代收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1年1月22日）。原告要
求：一、被告偿付给原告托运费人民币45960元，以
4596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院定于2021年1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641号

王小永：本院受理（2020）浙1004民初4641号
原告陈世耀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11

月15日）。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本金120000
元及利息（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月利率1%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1月18日9时5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0921民初554号

张平海：本院受理原告周要娣与被告张平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921民初5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1民初555号

张平海：本院受理原告郑追娣与被告张平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921民初5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催63号

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东阳市
飞航针织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
号为313000514288171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
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东阳市飞航针织有限公司持有的号
码3130005142881718、票面金额100000元的银行
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东
阳市飞航针织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0年10月28日

杭州古早永乐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0）杭仲（萧）字第200号申请人
谢承华与你方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杭州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
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月28日下午14：30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
山区北干街道博学路837号5楼506仲裁庭，电话0571－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28日

仲 裁 公 告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宁波市中达石化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市中达

石化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09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
7136.74万元,本金为6168.25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
该债权由周建立、钟静超、余姚市勤达彩印有限公司、余姚市集装箱物
流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宁波市
中达石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中国塑料城 A 区三层、四楼
东楼的商业房产，面积3406.25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000万
元；由余姚市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铁路西货站
B2地块仓储房地产，土地面积11012.48平方米，房产面积5760.65平
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000 万元；由周建立名下位于余姚市城
区新建北路 318 号的商业房产，面积 197.57 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 350 万元；由周建立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新建北路 318-1 号
的商业房产，面积 197.57 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350 万元；由
周建立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塑料城E区6号的商业房产，面积128.98
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00万元；由周建立、钟静超共同所有的
位于杭州市朝晖路182号国都发展大厦1号楼1906室非住宅房产，面
积118.96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50万元；由周建立、钟静超共
同所有的位于杭州市朝晖路182号国都发展大厦1号楼1905室非住
宅房产，面积91.4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50万元；由钟静超
名下位于余姚市余姚镇新城市花园中区10幢-C的住宅，面积174.92平
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50万元；由周建立名下位于上海市延安

西路728号11H室的办公用房，面积125.59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600万元。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玲,毛臻禹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象山华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拟对象山华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或收益权进行处置。截
至 2020年9月20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2346.64万元,本金为2000万
元，利息为304.67万元，罚息35.33万元，利息罚息6.64万元，无担保
人、抵质押物。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远
联系电话：010-68535380
电子邮件：zhaoyuan@cinda.com.cn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9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6853281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min@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本人黄万里、吕忠波，因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猎捕白鹇鸟，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为此我们表示

真诚的歉意，并保证以后遵守法律，不再做出类似非法行为。
道歉人：黄万里 吕忠波

2020年10月28日

道歉声明

本人邬明安，因违反国家规定，多次非法捕猎画眉鸟，造成生态环境损坏，本人表示真诚的歉
意。我保证以后遵守法律，不再做出类似的非法行为。

道歉人：邬明安
2020年10月28日

道歉声明

本院将于2020年11月24日10时至2020年11
月25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岭渔运30056”
船；船籍港：温岭；船舶种类：捕捞辅助船；总
长：34.5 米；船宽：6.8 米；型深：3.3 米；总吨
位：189；净吨：95；建成日期：2003 年 3 月 18
日；建造地/船厂：温岭市松寨船舶修造有限
公司中心船舶修造厂。现停泊在温岭海事处
附近锚地。

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76-88556232（陈）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

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
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付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0576-88556232（陈）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

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46（唐）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0月28日

拍卖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陆自平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陆自平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陆自平，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陆自平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陆自平
2020年10月28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亨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9,556,508.58

19,999,981.28

4,880,832.27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陈雅红 、陈正良、陈雅燕；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海盐县东方紧固件有限责任公司

陈雅红 、陈正良、陈雅燕；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陈雅红 、陈正良、陈雅燕；曹正林、陈正良、陈雅红、邓建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86012015280012、86012015280069、86012015280109、86012015280116、

86012015280167、CD86012015880159

86012015280298、86012015280361

CD86012015880190

抵押担保合同号

ZB8603201300000062、ZD8603201300000036、ZD8603201300000023、

ZD8603201300000021、ZD8603201300000035

ZB8603201300000064、ZB8603201300000065、ZB8603201300000066、

ZD8607201300000020

ZD8603201300000038、ZD8603201300000039

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受理对

浙江星燎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
年10月18日裁定终结浙江星燎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鉴于浙江星燎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
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浙江星燎原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8年7月30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
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3467533J)正、
副本自2018年7月30日起作废。特此公告。

浙工星燎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0月28日

仲
裁
公
告

嘉兴名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顾微微、王武君等10人诉你单位劳动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
湖劳人仲案(2020)第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10名申请人工资共
计68878.20元，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米高美超细纤维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鑫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12月31日9点00分在
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动中心218室）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28日


